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原訴字第2號

公  訴  人  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梁家俊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包漢銘律師(法律扶助)

被      告  葛少軍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吳偉豪律師(法律扶助)

被      告  游士彥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楊皓軍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黃郁舜律師(法律扶助)

被      告  張文飛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林詠御律師(法律扶助)

被      告  吳哲軒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歐瓊心律師(法律扶助)

被      告  林政豪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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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任辯護人  楊德海律師(法律扶助)

被      告  方政財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程昱菁律師(法律扶助)

上列被告因妨害秩序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

第3779、9581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梁家俊犯恐嚇危害安全罪，處拘役肆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

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又犯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

聚集三人以上首謀及下手實施強暴罪，處有期徒刑柒月。

葛少軍犯恐嚇危害安全罪，處拘役肆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

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又犯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

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

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游士彥犯恐嚇危害安全罪，處拘役肆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

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又犯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

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

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楊皓軍犯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

手實施強暴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

折算壹日。

張文飛犯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

手實施強暴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

折算壹日。

吳哲軒犯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

手實施強暴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

折算壹日。

林政豪犯共同傷害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

壹仟元折算壹日。

方政財犯共同傷害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二頁



壹仟元折算壹日。

葛少軍、游士彥其餘被訴傷害部分公訴不受理。

    犯罪事實

一、梁家俊、葛少軍、游士彥等人前因與白玉明產生糾紛，竟共

同基於恐嚇危害安全之犯意聯絡，於民國112年3月18日21時

許，一同前往白玉明位於宜蘭縣○○鄉○○路00號住處前，

向屋內之白玉明喊話命其出門，並於過程中稱：「以後見一

次打一次」等語，以此方式恐嚇白玉明，使白玉明心生畏懼

而致生危害於其安全。

二、梁家俊前因與薩俊榮互有嫌隙，竟基於傷害、攜帶兇器在公

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首謀及下手實施強暴罪之犯意，於112

年4月30日16時許，分別透過電話等各種管道，邀約集葛少

軍、楊皓軍、張文飛、游志龍(由本院另行審結)、吳哲軒、

林政豪、方政財、游士彥等人，渠等明知梁家俊係為與他人

理論，勢必發生受傷之結果，且在公共場所群聚三人以上發

生衝突，顯會造成公眾或他人恐懼不安，葛少軍、游士彥、

楊皓軍、張文飛、吳哲軒共同基於傷害、攜帶兇器在公共場

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之犯意聯絡；林政豪、方政

財共同基於傷害、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在場助

勢罪之犯意聯絡，由方政財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

客車，搭載葛少軍、楊皓軍、游士彥等人；游志龍駕駛車牌

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搭載梁家俊、張文飛、林政

豪、吳哲軒等人，共同前往宜蘭縣南澳鄉東岳路61與71巷口

附近，見到薩俊榮、薩俊瑋及吳柏文後，眾人隨即下車並分

別由梁家俊、葛少軍、張文飛、吳哲軒分別持客觀上足供兇

器使用之木劍、鋁棒、木棒，游士彥、楊皓軍以徒手方式，

一同追打薩俊榮、薩俊瑋及吳柏文，致薩俊榮因此受有腦震

盪、前額撕裂傷、左手背擦挫傷、左膝擦挫傷等傷害；致薩

俊瑋受有右側小腿挫傷、右側膝部挫傷、右側手部挫傷等傷

害；吳柏文受有頭部外傷併頭皮多處刀割傷、左手、右下背

及雙下肢多處挫傷併擦傷等傷害，林政豪、方政財則在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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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其等即共同以此方式妨害公共秩序及公眾安寧。

三、案經白玉明、薩俊榮、薩俊瑋、吳柏文訴由宜蘭縣政府警察

局蘇澳分局報告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有罪部分

一、證據能力之說明：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

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定有明文。

經查，證人即白玉明、白美琴、陳湘軍於警詢時之陳述，係

屬被告葛少軍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證人即陳湘軍於警

詢時之陳述，係屬被告梁家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被

告葛少軍、梁家俊及渠等辯護人分別於本院準備程序中均否

認上開證人前開陳述之證據能力，復查無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2至第159條之5例外得為證據之情形，依上開法條規

定，證人白玉明、白美琴、陳湘軍於警詢中之陳述，對被告

葛少軍無證據能力；證人陳湘軍於警詢中之陳述，對被告梁

家俊無證據能力。

(二)復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

9條之1至第159條之4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

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

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

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

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

159條之5規定甚明。查本判決除上述無證據能力之部分外，

以下所引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書面或言詞陳述，雖屬傳

聞證據，惟檢察官、被告梁家俊、葛少軍、游士彥、楊皓

軍、張文飛、吳哲軒、林政豪、方政財及渠等辯護人對各該

證據能力均不爭執(見本院卷一第222、290頁、本院卷二第3

06頁)，且至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聲明異議，本院審酌上

開證據方法於製作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應認以之作為

證據應屬適當。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四頁



(三)至本案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無證據證明係實施刑事訴訟程

序之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亦無證據證明有何偽造、

變造之情事，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之反面解釋，自應認

均具有證據能力，得作為證據，合先敘明。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一)犯罪事實一部分

　⒈訊據被告梁家俊、葛少軍、游士彥固坦承有於犯罪事實欄一

所示時間至告訴人白玉明之住處前等情不諱，惟矢口否認有

何恐嚇之犯行，被告梁家俊辯稱：我們只有叫陳湘軍叫白玉

明出來，我只是想要找白玉明出來釐清等語；辯護人則為被

告梁家俊辯護稱：從地圖可知，證人白玉琴家與告訴人白玉

明家距離50公尺，難以看到現場事實或聽聞聲音。又所謂

「見一次打一次」部分，僅有告訴人白玉明指述而無其他補

強證據，應為無罪之諭知等語。被告葛少軍辯稱：我只有叫

白玉明出來好好講。我只有跟陳湘軍聊天，聊他酒駕要進去

關的事情等語；辯護人則為被告葛少軍辯護稱：誠如被告葛

少軍所說，如果真的要恐嚇的話，直接到屋子裡面去抓人就

好，無須在門口叫囂，此部分並無證據足以認定被告葛少軍

有恐嚇犯行等語。被告游士彥辯稱：我那天只是在旁邊喝

酒，我沒有跟陳湘軍講話，只有白玉明有問我事情，我有回

答他等語。

　⒉惟查：

　⑴被告梁家俊、葛少軍、游士彥有於犯罪事實欄一所示時間至

告訴人白玉明之住處前等情，業據被告梁家俊、葛少軍、游

士彥供承不諱，並經證人即告訴人白玉明於本院審理時、證

人白美琴於檢察官訊問及本院審理時證述明確，並有白玉明

妻子手機畫面譯文等證據附卷可佐，此部分事實，首堪認

定。

　⑵證人即告訴人白玉明於本院審理時具結證稱：112年3月18日

被告梁家俊、葛少軍、游士彥有到我家去找，但我不知道他

們為何來找我，我跟他們講得口氣比較衝動的時候，我太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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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出來把我拉到家裡面去，後來我們就在家裡面，他們在我

家外面叫囂。他們一直叫我出來，也有聽到他們說我不出來

就「見一次打一次」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53-154頁)，核與

證人白美琴於檢察官及本院審理時均具結證稱確實有聽到被

告梁家俊、葛少軍、游士彥大叫白玉明「出來」、「見一次

打一次」等語相符(見他卷第150頁、本院卷二第151-152

頁)，可見被告梁家俊、葛少軍、游士彥確實有向告訴人白

玉明恫稱「見一次打一次」等語。且依告訴人白玉明妻子鄭

郁潔手機畫面譯文，鄭郁潔多次向被告梁家俊、葛少軍、游

士彥表示「可以不要這樣子嗎 我家裡有小朋友欸」、「你

們為什麼要這樣子勒 我們家裡有小孩還有老人 我奶奶也在

睡覺欸」、「我現在懷孕欸 我會被你們嚇到 你們沒有必要

這樣大吼大叫嗎 為什麼要把我老公攔在那邊」等語(見臺灣

宜蘭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9581號卷第172頁)，益徵被

告梁家俊、葛少軍、游士彥於案發當時的確有於現場叫囂，

現場非單純釐清事情或聊天之情境，則證人白玉明、白美琴

之證詞應屬可採，被告梁家俊、葛少軍、游士彥所為自應構

成恐嚇犯行。

　⑶被告梁家俊、葛少軍、游士彥及渠等辯護人雖以前詞置辯，

而證人即被告葛少軍雖於本院審理時具結證稱並未聽到有人

在講「你不出來，我見一次就打你一次」，然證人葛少軍亦

為同案被告且否認犯行，其證述內容可能隱匿自身犯行，尚

難為被告梁家俊、葛少軍、游士彥有利之認定。又證人白美

琴於本院審理時雖證稱其住處距告訴人白玉明住處大約5、6

公尺，而實際距離約為50公尺，然距離之遠近非有正式測

量，一般人之體感距離本可能有所落差，參以案發當時時間

為夜間21時，則被告梁家俊、葛少軍、游士彥大聲叫囂，縱

使證人白美琴住處距告訴人白玉明住處約為50公尺，仍有聽

聞被告梁家俊、葛少軍、游士彥叫囂內容之可能性，自難僅

憑證人白美琴對於距離陳述之偏誤，而否認其證述之可信

性。另鄭郁潔雖未錄攝到被告梁家俊、葛少軍、游士彥向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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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人白玉明恫稱「見一次打一次」之情，然被告梁家俊、葛

少軍、游士彥係突至告訴人白玉明住處外叫囂，自難期待鄭

郁潔隨時準備以手機攝錄，故縱未有被告梁家俊、葛少軍、

游士彥向告訴人白玉明恫稱「見一次打一次」之相關影像，

亦與常理無違，亦無從據此為被告梁家俊、葛少軍、游士彥

有利之認定。

  ⒊綜上，被告梁家俊、葛少軍、游士彥所辯均不足採信，本件

事證明確，被告梁家俊、葛少軍、游士彥犯行堪予認定，應

予依法論科。

(二)犯罪事實二部分

　　上揭犯罪事實二部分，業據被告梁家俊、葛少軍、游士彥、

楊皓軍、張文飛、吳哲軒、林政豪、方政財於本院審理時均

坦承不諱，核與證人即告訴人薩俊榮、薩俊瑋、吳柏文於警

詢時指述之情節相符，並有醫療財團法人羅許基金會羅東博

愛醫院診斷證明書2份、車輛詳細資料報表、臺北榮民總醫

院蘇澳分院診斷證明書各1份、監視器錄影擷取畫面9張、通

訊軟體對話紀錄截圖4張在卷可稽，足認被告梁家俊、葛少

軍、游士彥、楊皓軍、張文飛、吳哲軒、林政豪、方政財任

意性之自白與事實相符，可以採信。是本件事證明確，被告

梁家俊、葛少軍、游士彥、楊皓軍、張文飛、吳哲軒、林政

豪、方政財犯行堪予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一)核被告梁家俊、葛少軍、游士彥就犯罪事實一所為，均係犯

刑法第305條之恐嚇危害安全罪；被告梁家俊就犯罪事實二

所為，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同法第150條第2項

第1款、第1項後段之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

聚集三人以上首謀及下手實施強暴罪；葛少軍、楊皓軍、張

文飛、吳哲軒就犯罪事實二所為，均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

之傷害罪、同法第150條第2項第1款、第1項後段之意圖供行

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

罪。被告林政豪、方政財就犯罪事實二所為，均係犯刑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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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同法第150條第2項第1款、第1項前段

之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施強

暴在場助勢罪。公訴意旨雖認被告林政豪、方政財涉犯在公

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然觀諸被告林政豪、

方政財、同案被告梁家俊、葛少軍、游士彥、楊皓軍、張文

飛、吳哲軒、證人即告訴人薩俊榮、薩俊瑋、吳柏文所述及

監視器錄影擷取畫面，均未見被告林政豪、方政財於案發現

場下手實施強暴行為，又因刑法第150條第1項既已依個人參

與犯罪態樣之不同，分為首謀、下手實施或在場助勢之人，

而異其刑罰，若行為人並非下手實施之人，自無從以「下手

實施」加以論處，惟首謀、在場助勢及下手實施之罪名均規

定在同一條項，且因基礎事實同一，並經本院當庭諭知被告

林政豪、方政財可能構成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

場所聚集三人以上施強暴在場助勢罪(見本院卷二第306

頁)，無礙被告林政豪、方政財防禦權之行使，自均無庸變

更起訴法條。

(二)被告梁家俊、葛少軍、游士彥、楊皓軍、張文飛、吳哲軒均

以一行為觸犯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

人以上首謀及下手實施強暴、下手實施強暴罪、傷害罪，為

想像競合犯，依刑法第55條規定，分別從一重論以意圖供行

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首謀及下手實施

強暴罪、下手實施強暴罪；被告林政豪、方政財均以一行為

觸犯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施

強暴在場助勢罪、傷害罪，為想像競合犯，依刑法第55條規

定，均從一重論以傷害罪。

(三)被告梁家俊、葛少軍、游士彥就犯罪事實一恐嚇犯行部分；

被告梁家俊（僅下手部分，首謀部分因參與程度不同，無從

成立共同正犯）、葛少軍、游士彥、楊皓軍、張文飛、吳哲

軒就犯罪事實二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

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犯行部分；被告林政豪、方政財就犯

罪事實二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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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施強暴而在場助勢之犯行部分；被告梁家俊、葛少軍、游

士彥、楊皓軍、張文飛、吳哲軒、林政豪、方政財就犯罪事

實二傷害犯行部分，分別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均應論以

共同正犯。

(四)按犯刑法第150條第2項之規定，乃相對加重條件，並非絕對

應加重條件，法院應依個案具體情狀，考量當時客觀環境、

犯罪情節及危險影響程度、被告涉案程度等事項，綜合考量

是否有加重其刑之必要性。本院審酌被告梁家俊、葛少軍、

張文飛、吳哲軒雖分別持木劍、鋁棒、木棒下手實施強暴，

然考量本案犯行聚集之人數固定、並未持續增加而難以控

制，且被告梁家俊係持被告方政財原本置於車內之木劍，被

告葛少軍、張文飛、吳哲軒則係於現場隨手撿拾鋁棒、木

棒，而非專為下手實施強暴而攜帶兇器，認未加重前之法定

刑已足以評價被告梁家俊、葛少軍、游士彥、楊皓軍、張文

飛、吳哲軒、林政豪、方政財本次犯行，是就被告梁家俊、

葛少軍、游士彥、楊皓軍、張文飛、吳哲軒、林政豪、方政

財本案所涉妨害秩序犯行，認均無依刑法第150條第2項規定

加重其刑之必要。

(五)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梁家俊曾有傷害之前案

紀錄、被告葛少軍前無任何科刑紀錄、被告游士彥曾有妨害

自由、傷害等前案紀錄、被告楊皓軍前無任何科刑紀錄、被

告張文飛曾有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之前案紀錄；被告吳哲

軒曾有公共危險之前案紀錄；被告林政豪曾有妨害秩序、公

共危險等前案紀錄；被告方政財曾有公共危險之前案紀錄，

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8份在卷可稽，被告梁家

俊、葛少軍、游士彥僅因與告訴人白玉明間有糾紛，不循理

性方式解決，竟以上開言詞恫嚇告訴人白玉明，使告訴人白

玉明因此心生畏懼；被告梁家俊首謀邀集葛少軍、游士彥、

楊皓軍、張文飛、吳哲軒於公共場所毆打告訴人薩俊榮、薩

俊瑋、吳柏文，被告林政豪、方政財則在場助勢，對於社會

治安顯已造成危險與不安，足見其等法治觀念薄弱，實應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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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厲譴責；兼衡被告梁家俊、葛少軍、游士彥、楊皓軍、張

文飛、吳哲軒、林政豪、方政財之犯罪動機、目的、手段及

所生之危害，且迄未與告訴人白玉明、薩俊榮、薩俊瑋、吳

柏文達成和解或彌補告訴人白玉明、薩俊榮、薩俊瑋、吳柏

文之損失，其等自陳之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狀況（見其等警

詢筆錄受詢問欄所示）及犯後態度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

主文所示之刑，並就得易科罰金之罪部分，均諭知易科罰金

之折算標準。

(六)被告吳哲軒之辯護人雖請求對被告吳哲軒為緩刑之宣告，惟

按受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之宣告，而有下列情形

之一，認以暫不執行為適當者，得宣告2年以上5年以下之緩

刑，其期間自裁判確定之日起算：一、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

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二、前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

刑之宣告，執行完畢或赦免後，5年以內未曾因故意犯罪受

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刑法第74條定有明文。查被告吳

哲軒前因公共危險案件，經本院於113年8月30日以113年度

原交簡字第63號判決處有期徒刑3月，該案並於113年9月28

日確定，已與上開緩刑要件不符，本院自無從為緩刑之宣

告。

四、沒收

　　按供犯罪所用、犯罪預備之物或犯罪所生之物，屬於犯罪行

為人者，得沒收之。但有特別規定者，依其規定，刑法第38

條第2項定有明文。未扣案之木劍、鋁棒、木棒，雖係供被

告梁家俊、葛少軍、張文飛、吳哲軒犯罪所用之物，惟係被

告方政財所有或隨手拾得，均非被告梁家俊、葛少軍、張文

飛、吳哲軒所有之物，業據被告梁家俊、葛少軍、張文飛、

吳哲軒陳明在卷(見本院卷第321-322頁)，且無證據證明係

犯罪行為人以外之自然人、法人或非法人團體無正當理由而

提供給被告梁家俊、葛少軍、張文飛、吳哲軒使用，爰不予

宣告沒收。至本案另扣得其餘之扣案物，並無證據顯示與本

案犯罪有何相關，又均非屬依法應義務沒收之物，均不予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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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附此敘明。

貳、不另為無罪部分

一、起訴意旨雖另以：被告梁家俊、葛少軍、游士彥於犯罪事實

一所載時、地，共同基於恐嚇之犯意聯絡，見告訴人白玉明

久未出門，告訴人陳湘軍恰巧出門，遂上前圍住告訴人陳湘

軍，並持不明金屬刀械工具放置於告訴人陳湘軍之脖子上，

向屋內之告訴人白玉明喊話命其出門，以此等方式恐嚇告訴

人陳湘軍，使告訴人陳湘軍心生畏懼而致生危害於其安全。

而認被告梁家俊、葛少軍、游士彥此部分犯行亦涉犯刑法第

305條之恐嚇危害安全罪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刑

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定有明文。次按事實之認定應憑證

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

測或擬制之方法為裁判之基礎；又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

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

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最

高法院40年台上字第86號、30年上字第816號判決參照）。

再所謂「積極證據足以為不利被告事實之認定」，係指據為

訴訟上證明之全盤證據資料，在客觀上已達於通常一般人均

不致於有所懷疑，而得確信被告確曾犯罪之程度，若未達此

一程度，而有合理懷疑之存在時，即無從為有罪之確信（最

高法院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參照）。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梁家俊、葛少軍、游士彥涉有上揭犯行，無

非以被告梁家俊、葛少軍、游士彥於警詢、檢察官訊問時之

供述、告訴人即證人陳湘軍於警詢時、證人白玉明於警詢

時、證人白美琴於警詢及檢察官訊問時之證述等為其主要論

據。訊據被告梁家俊、葛少軍、游士彥固坦承有於犯罪事實

欄一所示時間至告訴人白玉明之住處前，並有遇到告訴人陳

湘軍等情不諱，然堅詞否認有何恐嚇告訴人陳湘軍犯行，被

告梁家俊辯稱：我只有跟白玉明講話，我沒有跟陳湘軍講

話。我也沒有攔住陳湘軍，也沒有叫陳湘軍去找白玉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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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辯護人則為被告梁家俊辯稱：告訴人白玉明在警詢時已

明白陳述並無人持有兇器，且依證人白美琴住處之距離，亦

難見聞案發當時之情況。被告葛少軍辯稱：我沒有拿刀，也

沒有恐嚇陳湘軍，陳湘軍還有拿酒給我喝。我只有跟陳湘軍

聊天，聊他酒駕要進去關的事情等語；辯護人則為被告葛少

軍辯護稱：證人白玉琴僅稱被告葛少軍手上握有東西，但看

不清楚是什麼，且告訴人陳湘軍所述與其他證人情節不符，

而被告葛少軍手握啤酒，實難再以長刀架住告訴人陳湘軍之

脖頸等語。被告游士彥辯稱：我那天只是在旁邊喝酒，我沒

有跟陳湘軍講話等語。

四、經查：告訴人陳湘軍雖於警詢時證稱：當時我從金岳籃球場

回妹夫(即告訴人白玉明)家，看到被告葛少軍、游士彥、梁

家俊等人駕駛一部車停在我妹夫家前面，當時我妹夫正要出

去買東西，待我妹夫出去後，被告葛少軍、游士彥，梁家俊

等人就把我拉到馬路旁邊說有事情跟我講一些事情，不久後

被告葛少軍就從車上拿出一把疑似長刀往我右側脖子架住，

然後我妹夫白玉明就從南澳直接進到屋内，被告葛少軍、游

士彥、梁家俊等人叫我叫白玉明出來外面，說如果不出來我

就針對你，然後被告葛少軍、游士彥、梁家俊就叫我進去家

裡面叫白玉明出來，我就趁進去叫我妹夫這個時候跑到屋內

躲起來，就叫我表妹報警處理等警方前來等語(見他卷第31-

31【背面】頁)。然證人白美琴於本院審理時具結證稱：葛

少軍手上拿什麼東西我看不清楚。因為我是站在我家外面，

是從高處往低處看，因為有路燈影響，所以當時我看不清楚

葛少軍手上拿什麼東西，也看不清楚是左手還是右手拿等語

(見本院卷二第151頁)。證人白玉明亦於本院審理時具結證

稱：我先出去，陳湘軍那時在我家房間。我被老婆拉進來

後，陳湘軍被他們叫出去，陳湘軍跟他們談了之後，也被我

老婆叫進來。但是陳湘軍出去外面跟被告發生何事，我不知

道，因為我當時我跟我太太在家裡比較裡面的地方，我沒看

到。陳湘軍說他有被人拿東西架住脖子，但是沒有說拿何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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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54-155頁)。則證人白美琴無法確認

被告葛少軍是否確實持有刀械，又倘若被告葛少軍確實持有

長刀，告訴人白玉明既有與被告葛少軍、游士彥、梁家俊對

話，亦應有見到該長刀，然告訴人白玉明於警詢、檢察官訊

問及本院審理時，均未敘及有與其配偶見到被告葛少軍、游

士彥、梁家俊等人持有長刀，告訴人陳湘軍亦僅向告訴人白

玉明稱有東西架住脖子，故除告訴人陳湘軍之單一指述外，

無其他積極證據足以補強證詞，難認被告梁家俊、葛少軍、

游士彥確有上開犯行。

五、綜上所述，檢察官所舉上開之證據均無法證明被告梁家俊、

葛少軍、游士彥有恐嚇告訴人陳湘軍之犯行，依現有事證，

尚無法使本院形成被告梁家俊、葛少軍、游士彥犯行之有罪

心證，本件檢察官起訴所憑之證據，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

均尚未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可得確信，而無合理之懷疑存在

之程度，此部分本應諭知無罪，惟公訴意旨認此部分與被告

梁家俊、葛少軍、游士彥上開犯罪事實一之犯行有想像競合

之裁判上一罪關係，爰不另為無罪之諭知。

叁、公訴不受理部分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葛少軍、游士彥於112年4月17日16時

許，在宜蘭縣○○鄉○○路00號前，因故與告訴人田鉦曜發

生口角，被告葛少軍、游士彥竟共同基於傷害之犯意聯絡，

徒手毆打告訴人田鉦曜，致告訴人田鉦曜受有左臉撕裂傷、

頭部挫傷、胸壁挫傷等傷害。因認被告葛少軍、游士彥所

為，係涉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過失傷害罪嫌等語。

二、按告訴乃論之罪，告訴人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得撤回其告

訴，告訴經撤回者，法院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刑事訴訟法

第238條第1項、第303條第3款分別定有明文。

三、經查，本件告訴人田鉦曜告訴被告葛少軍、游士彥涉嫌傷害

案件，公訴人認被告葛少軍、游士彥係涉犯刑法第277條第1

項之傷害罪，依同法第287條前段之規定，須告訴乃論。茲

因被告葛少軍、游士彥業與告訴人田鉦曜達成和解，告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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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鉦曜並具狀撤回本件告訴，有刑事撤回告訴狀1份在卷可

稽(見本院卷一第381頁)，依照首開規定及說明，就此部分

為諭知不受理之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3條第3款、

第307條，刑法第28條、第150條第1項、第2項第1款、第277條第

1項、第305條、第55條、第41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蔡豐宇提起公訴；檢察官林愷橙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4　　日

（本案原定於113年10月2日14時30分宣判，因該日颱風停止上

班，故延後至開始上班首日宣判）

                  刑事第五庭審判長法　官 劉致欽　       

　　　　　　　　　　　　　　　　　法  官 李蕙伶

                                  法  官 劉芝毓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二十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蘇信帆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4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150條

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施強暴脅迫者，

在場助勢之人，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萬元以下罰金；

首謀及下手實施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一、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或其他危險物品犯之。

二、因而致生公眾或交通往來之危險。

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

下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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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

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305條

以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事恐嚇他人，致生危害

於安全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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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宜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原訴字第2號
公  訴  人  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梁家俊






選任辯護人  包漢銘律師(法律扶助)
被      告  葛少軍




選任辯護人  吳偉豪律師(法律扶助)
被      告  游士彥




            楊皓軍




選任辯護人  黃郁舜律師(法律扶助)
被      告  張文飛






選任辯護人  林詠御律師(法律扶助)
被      告  吳哲軒




選任辯護人  歐瓊心律師(法律扶助)
被      告  林政豪




選任辯護人  楊德海律師(法律扶助)
被      告  方政財




選任辯護人  程昱菁律師(法律扶助)
上列被告因妨害秩序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3779、9581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梁家俊犯恐嚇危害安全罪，處拘役肆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又犯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首謀及下手實施強暴罪，處有期徒刑柒月。
葛少軍犯恐嚇危害安全罪，處拘役肆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又犯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游士彥犯恐嚇危害安全罪，處拘役肆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又犯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楊皓軍犯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張文飛犯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吳哲軒犯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林政豪犯共同傷害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方政財犯共同傷害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葛少軍、游士彥其餘被訴傷害部分公訴不受理。
    犯罪事實
一、梁家俊、葛少軍、游士彥等人前因與白玉明產生糾紛，竟共同基於恐嚇危害安全之犯意聯絡，於民國112年3月18日21時許，一同前往白玉明位於宜蘭縣○○鄉○○路00號住處前，向屋內之白玉明喊話命其出門，並於過程中稱：「以後見一次打一次」等語，以此方式恐嚇白玉明，使白玉明心生畏懼而致生危害於其安全。
二、梁家俊前因與薩俊榮互有嫌隙，竟基於傷害、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首謀及下手實施強暴罪之犯意，於112年4月30日16時許，分別透過電話等各種管道，邀約集葛少軍、楊皓軍、張文飛、游志龍(由本院另行審結)、吳哲軒、林政豪、方政財、游士彥等人，渠等明知梁家俊係為與他人理論，勢必發生受傷之結果，且在公共場所群聚三人以上發生衝突，顯會造成公眾或他人恐懼不安，葛少軍、游士彥、楊皓軍、張文飛、吳哲軒共同基於傷害、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之犯意聯絡；林政豪、方政財共同基於傷害、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在場助勢罪之犯意聯絡，由方政財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搭載葛少軍、楊皓軍、游士彥等人；游志龍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搭載梁家俊、張文飛、林政豪、吳哲軒等人，共同前往宜蘭縣南澳鄉東岳路61與71巷口附近，見到薩俊榮、薩俊瑋及吳柏文後，眾人隨即下車並分別由梁家俊、葛少軍、張文飛、吳哲軒分別持客觀上足供兇器使用之木劍、鋁棒、木棒，游士彥、楊皓軍以徒手方式，一同追打薩俊榮、薩俊瑋及吳柏文，致薩俊榮因此受有腦震盪、前額撕裂傷、左手背擦挫傷、左膝擦挫傷等傷害；致薩俊瑋受有右側小腿挫傷、右側膝部挫傷、右側手部挫傷等傷害；吳柏文受有頭部外傷併頭皮多處刀割傷、左手、右下背及雙下肢多處挫傷併擦傷等傷害，林政豪、方政財則在場助勢，其等即共同以此方式妨害公共秩序及公眾安寧。
三、案經白玉明、薩俊榮、薩俊瑋、吳柏文訴由宜蘭縣政府警察局蘇澳分局報告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有罪部分
一、證據能力之說明：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定有明文。經查，證人即白玉明、白美琴、陳湘軍於警詢時之陳述，係屬被告葛少軍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證人即陳湘軍於警詢時之陳述，係屬被告梁家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被告葛少軍、梁家俊及渠等辯護人分別於本院準備程序中均否認上開證人前開陳述之證據能力，復查無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至第159條之5例外得為證據之情形，依上開法條規定，證人白玉明、白美琴、陳湘軍於警詢中之陳述，對被告葛少軍無證據能力；證人陳湘軍於警詢中之陳述，對被告梁家俊無證據能力。
(二)復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甚明。查本判決除上述無證據能力之部分外，以下所引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書面或言詞陳述，雖屬傳聞證據，惟檢察官、被告梁家俊、葛少軍、游士彥、楊皓軍、張文飛、吳哲軒、林政豪、方政財及渠等辯護人對各該證據能力均不爭執(見本院卷一第222、290頁、本院卷二第306頁)，且至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聲明異議，本院審酌上開證據方法於製作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應認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
(三)至本案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無證據證明係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亦無證據證明有何偽造、變造之情事，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之反面解釋，自應認均具有證據能力，得作為證據，合先敘明。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一)犯罪事實一部分
　⒈訊據被告梁家俊、葛少軍、游士彥固坦承有於犯罪事實欄一所示時間至告訴人白玉明之住處前等情不諱，惟矢口否認有何恐嚇之犯行，被告梁家俊辯稱：我們只有叫陳湘軍叫白玉明出來，我只是想要找白玉明出來釐清等語；辯護人則為被告梁家俊辯護稱：從地圖可知，證人白玉琴家與告訴人白玉明家距離50公尺，難以看到現場事實或聽聞聲音。又所謂「見一次打一次」部分，僅有告訴人白玉明指述而無其他補強證據，應為無罪之諭知等語。被告葛少軍辯稱：我只有叫白玉明出來好好講。我只有跟陳湘軍聊天，聊他酒駕要進去關的事情等語；辯護人則為被告葛少軍辯護稱：誠如被告葛少軍所說，如果真的要恐嚇的話，直接到屋子裡面去抓人就好，無須在門口叫囂，此部分並無證據足以認定被告葛少軍有恐嚇犯行等語。被告游士彥辯稱：我那天只是在旁邊喝酒，我沒有跟陳湘軍講話，只有白玉明有問我事情，我有回答他等語。
　⒉惟查：
　⑴被告梁家俊、葛少軍、游士彥有於犯罪事實欄一所示時間至告訴人白玉明之住處前等情，業據被告梁家俊、葛少軍、游士彥供承不諱，並經證人即告訴人白玉明於本院審理時、證人白美琴於檢察官訊問及本院審理時證述明確，並有白玉明妻子手機畫面譯文等證據附卷可佐，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⑵證人即告訴人白玉明於本院審理時具結證稱：112年3月18日被告梁家俊、葛少軍、游士彥有到我家去找，但我不知道他們為何來找我，我跟他們講得口氣比較衝動的時候，我太太就出來把我拉到家裡面去，後來我們就在家裡面，他們在我家外面叫囂。他們一直叫我出來，也有聽到他們說我不出來就「見一次打一次」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53-154頁)，核與證人白美琴於檢察官及本院審理時均具結證稱確實有聽到被告梁家俊、葛少軍、游士彥大叫白玉明「出來」、「見一次打一次」等語相符(見他卷第150頁、本院卷二第151-152頁)，可見被告梁家俊、葛少軍、游士彥確實有向告訴人白玉明恫稱「見一次打一次」等語。且依告訴人白玉明妻子鄭郁潔手機畫面譯文，鄭郁潔多次向被告梁家俊、葛少軍、游士彥表示「可以不要這樣子嗎 我家裡有小朋友欸」、「你們為什麼要這樣子勒 我們家裡有小孩還有老人 我奶奶也在睡覺欸」、「我現在懷孕欸 我會被你們嚇到 你們沒有必要這樣大吼大叫嗎 為什麼要把我老公攔在那邊」等語(見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9581號卷第172頁)，益徵被告梁家俊、葛少軍、游士彥於案發當時的確有於現場叫囂，現場非單純釐清事情或聊天之情境，則證人白玉明、白美琴之證詞應屬可採，被告梁家俊、葛少軍、游士彥所為自應構成恐嚇犯行。
　⑶被告梁家俊、葛少軍、游士彥及渠等辯護人雖以前詞置辯，而證人即被告葛少軍雖於本院審理時具結證稱並未聽到有人在講「你不出來，我見一次就打你一次」，然證人葛少軍亦為同案被告且否認犯行，其證述內容可能隱匿自身犯行，尚難為被告梁家俊、葛少軍、游士彥有利之認定。又證人白美琴於本院審理時雖證稱其住處距告訴人白玉明住處大約5、6公尺，而實際距離約為50公尺，然距離之遠近非有正式測量，一般人之體感距離本可能有所落差，參以案發當時時間為夜間21時，則被告梁家俊、葛少軍、游士彥大聲叫囂，縱使證人白美琴住處距告訴人白玉明住處約為50公尺，仍有聽聞被告梁家俊、葛少軍、游士彥叫囂內容之可能性，自難僅憑證人白美琴對於距離陳述之偏誤，而否認其證述之可信性。另鄭郁潔雖未錄攝到被告梁家俊、葛少軍、游士彥向告訴人白玉明恫稱「見一次打一次」之情，然被告梁家俊、葛少軍、游士彥係突至告訴人白玉明住處外叫囂，自難期待鄭郁潔隨時準備以手機攝錄，故縱未有被告梁家俊、葛少軍、游士彥向告訴人白玉明恫稱「見一次打一次」之相關影像，亦與常理無違，亦無從據此為被告梁家俊、葛少軍、游士彥有利之認定。
  ⒊綜上，被告梁家俊、葛少軍、游士彥所辯均不足採信，本件事證明確，被告梁家俊、葛少軍、游士彥犯行堪予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二)犯罪事實二部分
　　上揭犯罪事實二部分，業據被告梁家俊、葛少軍、游士彥、楊皓軍、張文飛、吳哲軒、林政豪、方政財於本院審理時均坦承不諱，核與證人即告訴人薩俊榮、薩俊瑋、吳柏文於警詢時指述之情節相符，並有醫療財團法人羅許基金會羅東博愛醫院診斷證明書2份、車輛詳細資料報表、臺北榮民總醫院蘇澳分院診斷證明書各1份、監視器錄影擷取畫面9張、通訊軟體對話紀錄截圖4張在卷可稽，足認被告梁家俊、葛少軍、游士彥、楊皓軍、張文飛、吳哲軒、林政豪、方政財任意性之自白與事實相符，可以採信。是本件事證明確，被告梁家俊、葛少軍、游士彥、楊皓軍、張文飛、吳哲軒、林政豪、方政財犯行堪予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一)核被告梁家俊、葛少軍、游士彥就犯罪事實一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05條之恐嚇危害安全罪；被告梁家俊就犯罪事實二所為，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同法第150條第2項第1款、第1項後段之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首謀及下手實施強暴罪；葛少軍、楊皓軍、張文飛、吳哲軒就犯罪事實二所為，均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同法第150條第2項第1款、第1項後段之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被告林政豪、方政財就犯罪事實二所為，均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同法第150條第2項第1款、第1項前段之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施強暴在場助勢罪。公訴意旨雖認被告林政豪、方政財涉犯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然觀諸被告林政豪、方政財、同案被告梁家俊、葛少軍、游士彥、楊皓軍、張文飛、吳哲軒、證人即告訴人薩俊榮、薩俊瑋、吳柏文所述及監視器錄影擷取畫面，均未見被告林政豪、方政財於案發現場下手實施強暴行為，又因刑法第150條第1項既已依個人參與犯罪態樣之不同，分為首謀、下手實施或在場助勢之人，而異其刑罰，若行為人並非下手實施之人，自無從以「下手實施」加以論處，惟首謀、在場助勢及下手實施之罪名均規定在同一條項，且因基礎事實同一，並經本院當庭諭知被告林政豪、方政財可能構成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施強暴在場助勢罪(見本院卷二第306頁)，無礙被告林政豪、方政財防禦權之行使，自均無庸變更起訴法條。
(二)被告梁家俊、葛少軍、游士彥、楊皓軍、張文飛、吳哲軒均以一行為觸犯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首謀及下手實施強暴、下手實施強暴罪、傷害罪，為想像競合犯，依刑法第55條規定，分別從一重論以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首謀及下手實施強暴罪、下手實施強暴罪；被告林政豪、方政財均以一行為觸犯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施強暴在場助勢罪、傷害罪，為想像競合犯，依刑法第55條規定，均從一重論以傷害罪。
(三)被告梁家俊、葛少軍、游士彥就犯罪事實一恐嚇犯行部分；被告梁家俊（僅下手部分，首謀部分因參與程度不同，無從成立共同正犯）、葛少軍、游士彥、楊皓軍、張文飛、吳哲軒就犯罪事實二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犯行部分；被告林政豪、方政財就犯罪事實二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施強暴而在場助勢之犯行部分；被告梁家俊、葛少軍、游士彥、楊皓軍、張文飛、吳哲軒、林政豪、方政財就犯罪事實二傷害犯行部分，分別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均應論以共同正犯。
(四)按犯刑法第150條第2項之規定，乃相對加重條件，並非絕對應加重條件，法院應依個案具體情狀，考量當時客觀環境、犯罪情節及危險影響程度、被告涉案程度等事項，綜合考量是否有加重其刑之必要性。本院審酌被告梁家俊、葛少軍、張文飛、吳哲軒雖分別持木劍、鋁棒、木棒下手實施強暴，然考量本案犯行聚集之人數固定、並未持續增加而難以控制，且被告梁家俊係持被告方政財原本置於車內之木劍，被告葛少軍、張文飛、吳哲軒則係於現場隨手撿拾鋁棒、木棒，而非專為下手實施強暴而攜帶兇器，認未加重前之法定刑已足以評價被告梁家俊、葛少軍、游士彥、楊皓軍、張文飛、吳哲軒、林政豪、方政財本次犯行，是就被告梁家俊、葛少軍、游士彥、楊皓軍、張文飛、吳哲軒、林政豪、方政財本案所涉妨害秩序犯行，認均無依刑法第150條第2項規定加重其刑之必要。
(五)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梁家俊曾有傷害之前案紀錄、被告葛少軍前無任何科刑紀錄、被告游士彥曾有妨害自由、傷害等前案紀錄、被告楊皓軍前無任何科刑紀錄、被告張文飛曾有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之前案紀錄；被告吳哲軒曾有公共危險之前案紀錄；被告林政豪曾有妨害秩序、公共危險等前案紀錄；被告方政財曾有公共危險之前案紀錄，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8份在卷可稽，被告梁家俊、葛少軍、游士彥僅因與告訴人白玉明間有糾紛，不循理性方式解決，竟以上開言詞恫嚇告訴人白玉明，使告訴人白玉明因此心生畏懼；被告梁家俊首謀邀集葛少軍、游士彥、楊皓軍、張文飛、吳哲軒於公共場所毆打告訴人薩俊榮、薩俊瑋、吳柏文，被告林政豪、方政財則在場助勢，對於社會治安顯已造成危險與不安，足見其等法治觀念薄弱，實應予嚴厲譴責；兼衡被告梁家俊、葛少軍、游士彥、楊皓軍、張文飛、吳哲軒、林政豪、方政財之犯罪動機、目的、手段及所生之危害，且迄未與告訴人白玉明、薩俊榮、薩俊瑋、吳柏文達成和解或彌補告訴人白玉明、薩俊榮、薩俊瑋、吳柏文之損失，其等自陳之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狀況（見其等警詢筆錄受詢問欄所示）及犯後態度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就得易科罰金之罪部分，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六)被告吳哲軒之辯護人雖請求對被告吳哲軒為緩刑之宣告，惟按受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之宣告，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認以暫不執行為適當者，得宣告2年以上5年以下之緩刑，其期間自裁判確定之日起算：一、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二、前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執行完畢或赦免後，5年以內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刑法第74條定有明文。查被告吳哲軒前因公共危險案件，經本院於113年8月30日以113年度原交簡字第63號判決處有期徒刑3月，該案並於113年9月28日確定，已與上開緩刑要件不符，本院自無從為緩刑之宣告。
四、沒收
　　按供犯罪所用、犯罪預備之物或犯罪所生之物，屬於犯罪行為人者，得沒收之。但有特別規定者，依其規定，刑法第38條第2項定有明文。未扣案之木劍、鋁棒、木棒，雖係供被告梁家俊、葛少軍、張文飛、吳哲軒犯罪所用之物，惟係被告方政財所有或隨手拾得，均非被告梁家俊、葛少軍、張文飛、吳哲軒所有之物，業據被告梁家俊、葛少軍、張文飛、吳哲軒陳明在卷(見本院卷第321-322頁)，且無證據證明係犯罪行為人以外之自然人、法人或非法人團體無正當理由而提供給被告梁家俊、葛少軍、張文飛、吳哲軒使用，爰不予宣告沒收。至本案另扣得其餘之扣案物，並無證據顯示與本案犯罪有何相關，又均非屬依法應義務沒收之物，均不予沒收，附此敘明。
貳、不另為無罪部分
一、起訴意旨雖另以：被告梁家俊、葛少軍、游士彥於犯罪事實一所載時、地，共同基於恐嚇之犯意聯絡，見告訴人白玉明久未出門，告訴人陳湘軍恰巧出門，遂上前圍住告訴人陳湘軍，並持不明金屬刀械工具放置於告訴人陳湘軍之脖子上，向屋內之告訴人白玉明喊話命其出門，以此等方式恐嚇告訴人陳湘軍，使告訴人陳湘軍心生畏懼而致生危害於其安全。而認被告梁家俊、葛少軍、游士彥此部分犯行亦涉犯刑法第305條之恐嚇危害安全罪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定有明文。次按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為裁判之基礎；又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最高法院40年台上字第86號、30年上字第816號判決參照）。再所謂「積極證據足以為不利被告事實之認定」，係指據為訴訟上證明之全盤證據資料，在客觀上已達於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於有所懷疑，而得確信被告確曾犯罪之程度，若未達此一程度，而有合理懷疑之存在時，即無從為有罪之確信（最高法院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參照）。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梁家俊、葛少軍、游士彥涉有上揭犯行，無非以被告梁家俊、葛少軍、游士彥於警詢、檢察官訊問時之供述、告訴人即證人陳湘軍於警詢時、證人白玉明於警詢時、證人白美琴於警詢及檢察官訊問時之證述等為其主要論據。訊據被告梁家俊、葛少軍、游士彥固坦承有於犯罪事實欄一所示時間至告訴人白玉明之住處前，並有遇到告訴人陳湘軍等情不諱，然堅詞否認有何恐嚇告訴人陳湘軍犯行，被告梁家俊辯稱：我只有跟白玉明講話，我沒有跟陳湘軍講話。我也沒有攔住陳湘軍，也沒有叫陳湘軍去找白玉明等語；辯護人則為被告梁家俊辯稱：告訴人白玉明在警詢時已明白陳述並無人持有兇器，且依證人白美琴住處之距離，亦難見聞案發當時之情況。被告葛少軍辯稱：我沒有拿刀，也沒有恐嚇陳湘軍，陳湘軍還有拿酒給我喝。我只有跟陳湘軍聊天，聊他酒駕要進去關的事情等語；辯護人則為被告葛少軍辯護稱：證人白玉琴僅稱被告葛少軍手上握有東西，但看不清楚是什麼，且告訴人陳湘軍所述與其他證人情節不符，而被告葛少軍手握啤酒，實難再以長刀架住告訴人陳湘軍之脖頸等語。被告游士彥辯稱：我那天只是在旁邊喝酒，我沒有跟陳湘軍講話等語。
四、經查：告訴人陳湘軍雖於警詢時證稱：當時我從金岳籃球場回妹夫(即告訴人白玉明)家，看到被告葛少軍、游士彥、梁家俊等人駕駛一部車停在我妹夫家前面，當時我妹夫正要出去買東西，待我妹夫出去後，被告葛少軍、游士彥，梁家俊等人就把我拉到馬路旁邊說有事情跟我講一些事情，不久後被告葛少軍就從車上拿出一把疑似長刀往我右側脖子架住，然後我妹夫白玉明就從南澳直接進到屋内，被告葛少軍、游士彥、梁家俊等人叫我叫白玉明出來外面，說如果不出來我就針對你，然後被告葛少軍、游士彥、梁家俊就叫我進去家裡面叫白玉明出來，我就趁進去叫我妹夫這個時候跑到屋內躲起來，就叫我表妹報警處理等警方前來等語(見他卷第31-31【背面】頁)。然證人白美琴於本院審理時具結證稱：葛少軍手上拿什麼東西我看不清楚。因為我是站在我家外面，是從高處往低處看，因為有路燈影響，所以當時我看不清楚葛少軍手上拿什麼東西，也看不清楚是左手還是右手拿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51頁)。證人白玉明亦於本院審理時具結證稱：我先出去，陳湘軍那時在我家房間。我被老婆拉進來後，陳湘軍被他們叫出去，陳湘軍跟他們談了之後，也被我老婆叫進來。但是陳湘軍出去外面跟被告發生何事，我不知道，因為我當時我跟我太太在家裡比較裡面的地方，我沒看到。陳湘軍說他有被人拿東西架住脖子，但是沒有說拿何東西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54-155頁)。則證人白美琴無法確認被告葛少軍是否確實持有刀械，又倘若被告葛少軍確實持有長刀，告訴人白玉明既有與被告葛少軍、游士彥、梁家俊對話，亦應有見到該長刀，然告訴人白玉明於警詢、檢察官訊問及本院審理時，均未敘及有與其配偶見到被告葛少軍、游士彥、梁家俊等人持有長刀，告訴人陳湘軍亦僅向告訴人白玉明稱有東西架住脖子，故除告訴人陳湘軍之單一指述外，無其他積極證據足以補強證詞，難認被告梁家俊、葛少軍、游士彥確有上開犯行。
五、綜上所述，檢察官所舉上開之證據均無法證明被告梁家俊、葛少軍、游士彥有恐嚇告訴人陳湘軍之犯行，依現有事證，尚無法使本院形成被告梁家俊、葛少軍、游士彥犯行之有罪心證，本件檢察官起訴所憑之證據，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均尚未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可得確信，而無合理之懷疑存在之程度，此部分本應諭知無罪，惟公訴意旨認此部分與被告梁家俊、葛少軍、游士彥上開犯罪事實一之犯行有想像競合之裁判上一罪關係，爰不另為無罪之諭知。
叁、公訴不受理部分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葛少軍、游士彥於112年4月17日16時許，在宜蘭縣○○鄉○○路00號前，因故與告訴人田鉦曜發生口角，被告葛少軍、游士彥竟共同基於傷害之犯意聯絡，徒手毆打告訴人田鉦曜，致告訴人田鉦曜受有左臉撕裂傷、頭部挫傷、胸壁挫傷等傷害。因認被告葛少軍、游士彥所為，係涉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過失傷害罪嫌等語。
二、按告訴乃論之罪，告訴人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得撤回其告訴，告訴經撤回者，法院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238條第1項、第303條第3款分別定有明文。
三、經查，本件告訴人田鉦曜告訴被告葛少軍、游士彥涉嫌傷害案件，公訴人認被告葛少軍、游士彥係涉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依同法第287條前段之規定，須告訴乃論。茲因被告葛少軍、游士彥業與告訴人田鉦曜達成和解，告訴人田鉦曜並具狀撤回本件告訴，有刑事撤回告訴狀1份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381頁)，依照首開規定及說明，就此部分為諭知不受理之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3條第3款、第307條，刑法第28條、第150條第1項、第2項第1款、第277條第1項、第305條、第55條、第41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蔡豐宇提起公訴；檢察官林愷橙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4　　日
（本案原定於113年10月2日14時30分宣判，因該日颱風停止上班，故延後至開始上班首日宣判）
                  刑事第五庭審判長法　官 劉致欽　        
　　　　　　　　　　　　　　　　　法  官 李蕙伶
                                  法  官 劉芝毓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二十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蘇信帆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4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150條
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施強暴脅迫者，在場助勢之人，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萬元以下罰金；首謀及下手實施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一、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或其他危險物品犯之。
二、因而致生公眾或交通往來之危險。
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305條
以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事恐嚇他人，致生危害於安全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原訴字第2號
公  訴  人  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梁家俊



選任辯護人  包漢銘律師(法律扶助)
被      告  葛少軍


選任辯護人  吳偉豪律師(法律扶助)
被      告  游士彥


            楊皓軍


選任辯護人  黃郁舜律師(法律扶助)
被      告  張文飛



選任辯護人  林詠御律師(法律扶助)
被      告  吳哲軒


選任辯護人  歐瓊心律師(法律扶助)
被      告  林政豪


選任辯護人  楊德海律師(法律扶助)
被      告  方政財


選任辯護人  程昱菁律師(法律扶助)
上列被告因妨害秩序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
第3779、9581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梁家俊犯恐嚇危害安全罪，處拘役肆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
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又犯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
聚集三人以上首謀及下手實施強暴罪，處有期徒刑柒月。
葛少軍犯恐嚇危害安全罪，處拘役肆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
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又犯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
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
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游士彥犯恐嚇危害安全罪，處拘役肆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
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又犯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
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
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楊皓軍犯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
手實施強暴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
折算壹日。
張文飛犯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
手實施強暴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
折算壹日。
吳哲軒犯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
手實施強暴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
折算壹日。
林政豪犯共同傷害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
壹仟元折算壹日。
方政財犯共同傷害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
壹仟元折算壹日。
葛少軍、游士彥其餘被訴傷害部分公訴不受理。
    犯罪事實
一、梁家俊、葛少軍、游士彥等人前因與白玉明產生糾紛，竟共
    同基於恐嚇危害安全之犯意聯絡，於民國112年3月18日21時
    許，一同前往白玉明位於宜蘭縣○○鄉○○路00號住處前，向屋
    內之白玉明喊話命其出門，並於過程中稱：「以後見一次打
    一次」等語，以此方式恐嚇白玉明，使白玉明心生畏懼而致
    生危害於其安全。
二、梁家俊前因與薩俊榮互有嫌隙，竟基於傷害、攜帶兇器在公
    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首謀及下手實施強暴罪之犯意，於112
    年4月30日16時許，分別透過電話等各種管道，邀約集葛少
    軍、楊皓軍、張文飛、游志龍(由本院另行審結)、吳哲軒、
    林政豪、方政財、游士彥等人，渠等明知梁家俊係為與他人
    理論，勢必發生受傷之結果，且在公共場所群聚三人以上發
    生衝突，顯會造成公眾或他人恐懼不安，葛少軍、游士彥、
    楊皓軍、張文飛、吳哲軒共同基於傷害、攜帶兇器在公共場
    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之犯意聯絡；林政豪、方政
    財共同基於傷害、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在場助
    勢罪之犯意聯絡，由方政財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
    客車，搭載葛少軍、楊皓軍、游士彥等人；游志龍駕駛車牌
    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搭載梁家俊、張文飛、林政豪
    、吳哲軒等人，共同前往宜蘭縣南澳鄉東岳路61與71巷口附
    近，見到薩俊榮、薩俊瑋及吳柏文後，眾人隨即下車並分別
    由梁家俊、葛少軍、張文飛、吳哲軒分別持客觀上足供兇器
    使用之木劍、鋁棒、木棒，游士彥、楊皓軍以徒手方式，一
    同追打薩俊榮、薩俊瑋及吳柏文，致薩俊榮因此受有腦震盪
    、前額撕裂傷、左手背擦挫傷、左膝擦挫傷等傷害；致薩俊
    瑋受有右側小腿挫傷、右側膝部挫傷、右側手部挫傷等傷害
    ；吳柏文受有頭部外傷併頭皮多處刀割傷、左手、右下背及
    雙下肢多處挫傷併擦傷等傷害，林政豪、方政財則在場助勢
    ，其等即共同以此方式妨害公共秩序及公眾安寧。
三、案經白玉明、薩俊榮、薩俊瑋、吳柏文訴由宜蘭縣政府警察
    局蘇澳分局報告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有罪部分
一、證據能力之說明：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
    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定有明文。
    經查，證人即白玉明、白美琴、陳湘軍於警詢時之陳述，係
    屬被告葛少軍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證人即陳湘軍於警
    詢時之陳述，係屬被告梁家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被
    告葛少軍、梁家俊及渠等辯護人分別於本院準備程序中均否
    認上開證人前開陳述之證據能力，復查無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2至第159條之5例外得為證據之情形，依上開法條規定
    ，證人白玉明、白美琴、陳湘軍於警詢中之陳述，對被告葛
    少軍無證據能力；證人陳湘軍於警詢中之陳述，對被告梁家
    俊無證據能力。
(二)復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
    9條之1至第159條之4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
    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
    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
    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
    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
    159條之5規定甚明。查本判決除上述無證據能力之部分外，
    以下所引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書面或言詞陳述，雖屬傳
    聞證據，惟檢察官、被告梁家俊、葛少軍、游士彥、楊皓軍
    、張文飛、吳哲軒、林政豪、方政財及渠等辯護人對各該證
    據能力均不爭執(見本院卷一第222、290頁、本院卷二第306
    頁)，且至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聲明異議，本院審酌上開
    證據方法於製作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應認以之作為證
    據應屬適當。
(三)至本案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無證據證明係實施刑事訴訟程
    序之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亦無證據證明有何偽造、
    變造之情事，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之反面解釋，自應認
    均具有證據能力，得作為證據，合先敘明。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一)犯罪事實一部分
　⒈訊據被告梁家俊、葛少軍、游士彥固坦承有於犯罪事實欄一
    所示時間至告訴人白玉明之住處前等情不諱，惟矢口否認有
    何恐嚇之犯行，被告梁家俊辯稱：我們只有叫陳湘軍叫白玉
    明出來，我只是想要找白玉明出來釐清等語；辯護人則為被
    告梁家俊辯護稱：從地圖可知，證人白玉琴家與告訴人白玉
    明家距離50公尺，難以看到現場事實或聽聞聲音。又所謂「
    見一次打一次」部分，僅有告訴人白玉明指述而無其他補強
    證據，應為無罪之諭知等語。被告葛少軍辯稱：我只有叫白
    玉明出來好好講。我只有跟陳湘軍聊天，聊他酒駕要進去關
    的事情等語；辯護人則為被告葛少軍辯護稱：誠如被告葛少
    軍所說，如果真的要恐嚇的話，直接到屋子裡面去抓人就好
    ，無須在門口叫囂，此部分並無證據足以認定被告葛少軍有
    恐嚇犯行等語。被告游士彥辯稱：我那天只是在旁邊喝酒，
    我沒有跟陳湘軍講話，只有白玉明有問我事情，我有回答他
    等語。
　⒉惟查：
　⑴被告梁家俊、葛少軍、游士彥有於犯罪事實欄一所示時間至
    告訴人白玉明之住處前等情，業據被告梁家俊、葛少軍、游
    士彥供承不諱，並經證人即告訴人白玉明於本院審理時、證
    人白美琴於檢察官訊問及本院審理時證述明確，並有白玉明
    妻子手機畫面譯文等證據附卷可佐，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
　⑵證人即告訴人白玉明於本院審理時具結證稱：112年3月18日
    被告梁家俊、葛少軍、游士彥有到我家去找，但我不知道他
    們為何來找我，我跟他們講得口氣比較衝動的時候，我太太
    就出來把我拉到家裡面去，後來我們就在家裡面，他們在我
    家外面叫囂。他們一直叫我出來，也有聽到他們說我不出來
    就「見一次打一次」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53-154頁)，核與
    證人白美琴於檢察官及本院審理時均具結證稱確實有聽到被
    告梁家俊、葛少軍、游士彥大叫白玉明「出來」、「見一次
    打一次」等語相符(見他卷第150頁、本院卷二第151-152頁)
    ，可見被告梁家俊、葛少軍、游士彥確實有向告訴人白玉明
    恫稱「見一次打一次」等語。且依告訴人白玉明妻子鄭郁潔
    手機畫面譯文，鄭郁潔多次向被告梁家俊、葛少軍、游士彥
    表示「可以不要這樣子嗎 我家裡有小朋友欸」、「你們為
    什麼要這樣子勒 我們家裡有小孩還有老人 我奶奶也在睡覺
    欸」、「我現在懷孕欸 我會被你們嚇到 你們沒有必要這樣
    大吼大叫嗎 為什麼要把我老公攔在那邊」等語(見臺灣宜蘭
    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9581號卷第172頁)，益徵被告梁
    家俊、葛少軍、游士彥於案發當時的確有於現場叫囂，現場
    非單純釐清事情或聊天之情境，則證人白玉明、白美琴之證
    詞應屬可採，被告梁家俊、葛少軍、游士彥所為自應構成恐
    嚇犯行。
　⑶被告梁家俊、葛少軍、游士彥及渠等辯護人雖以前詞置辯，
    而證人即被告葛少軍雖於本院審理時具結證稱並未聽到有人
    在講「你不出來，我見一次就打你一次」，然證人葛少軍亦
    為同案被告且否認犯行，其證述內容可能隱匿自身犯行，尚
    難為被告梁家俊、葛少軍、游士彥有利之認定。又證人白美
    琴於本院審理時雖證稱其住處距告訴人白玉明住處大約5、6
    公尺，而實際距離約為50公尺，然距離之遠近非有正式測量
    ，一般人之體感距離本可能有所落差，參以案發當時時間為
    夜間21時，則被告梁家俊、葛少軍、游士彥大聲叫囂，縱使
    證人白美琴住處距告訴人白玉明住處約為50公尺，仍有聽聞
    被告梁家俊、葛少軍、游士彥叫囂內容之可能性，自難僅憑
    證人白美琴對於距離陳述之偏誤，而否認其證述之可信性。
    另鄭郁潔雖未錄攝到被告梁家俊、葛少軍、游士彥向告訴人
    白玉明恫稱「見一次打一次」之情，然被告梁家俊、葛少軍
    、游士彥係突至告訴人白玉明住處外叫囂，自難期待鄭郁潔
    隨時準備以手機攝錄，故縱未有被告梁家俊、葛少軍、游士
    彥向告訴人白玉明恫稱「見一次打一次」之相關影像，亦與
    常理無違，亦無從據此為被告梁家俊、葛少軍、游士彥有利
    之認定。
  ⒊綜上，被告梁家俊、葛少軍、游士彥所辯均不足採信，本件
    事證明確，被告梁家俊、葛少軍、游士彥犯行堪予認定，應
    予依法論科。
(二)犯罪事實二部分
　　上揭犯罪事實二部分，業據被告梁家俊、葛少軍、游士彥、
    楊皓軍、張文飛、吳哲軒、林政豪、方政財於本院審理時均
    坦承不諱，核與證人即告訴人薩俊榮、薩俊瑋、吳柏文於警
    詢時指述之情節相符，並有醫療財團法人羅許基金會羅東博
    愛醫院診斷證明書2份、車輛詳細資料報表、臺北榮民總醫
    院蘇澳分院診斷證明書各1份、監視器錄影擷取畫面9張、通
    訊軟體對話紀錄截圖4張在卷可稽，足認被告梁家俊、葛少
    軍、游士彥、楊皓軍、張文飛、吳哲軒、林政豪、方政財任
    意性之自白與事實相符，可以採信。是本件事證明確，被告
    梁家俊、葛少軍、游士彥、楊皓軍、張文飛、吳哲軒、林政
    豪、方政財犯行堪予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一)核被告梁家俊、葛少軍、游士彥就犯罪事實一所為，均係犯
    刑法第305條之恐嚇危害安全罪；被告梁家俊就犯罪事實二
    所為，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同法第150條第2項
    第1款、第1項後段之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
    聚集三人以上首謀及下手實施強暴罪；葛少軍、楊皓軍、張
    文飛、吳哲軒就犯罪事實二所為，均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
    之傷害罪、同法第150條第2項第1款、第1項後段之意圖供行
    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
    。被告林政豪、方政財就犯罪事實二所為，均係犯刑法第27
    7條第1項之傷害罪、同法第150條第2項第1款、第1項前段之
    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施強暴
    在場助勢罪。公訴意旨雖認被告林政豪、方政財涉犯在公共
    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然觀諸被告林政豪、方
    政財、同案被告梁家俊、葛少軍、游士彥、楊皓軍、張文飛
    、吳哲軒、證人即告訴人薩俊榮、薩俊瑋、吳柏文所述及監
    視器錄影擷取畫面，均未見被告林政豪、方政財於案發現場
    下手實施強暴行為，又因刑法第150條第1項既已依個人參與
    犯罪態樣之不同，分為首謀、下手實施或在場助勢之人，而
    異其刑罰，若行為人並非下手實施之人，自無從以「下手實
    施」加以論處，惟首謀、在場助勢及下手實施之罪名均規定
    在同一條項，且因基礎事實同一，並經本院當庭諭知被告林
    政豪、方政財可能構成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
    所聚集三人以上施強暴在場助勢罪(見本院卷二第306頁)，
    無礙被告林政豪、方政財防禦權之行使，自均無庸變更起訴
    法條。
(二)被告梁家俊、葛少軍、游士彥、楊皓軍、張文飛、吳哲軒均
    以一行為觸犯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
    人以上首謀及下手實施強暴、下手實施強暴罪、傷害罪，為
    想像競合犯，依刑法第55條規定，分別從一重論以意圖供行
    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首謀及下手實施
    強暴罪、下手實施強暴罪；被告林政豪、方政財均以一行為
    觸犯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施
    強暴在場助勢罪、傷害罪，為想像競合犯，依刑法第55條規
    定，均從一重論以傷害罪。
(三)被告梁家俊、葛少軍、游士彥就犯罪事實一恐嚇犯行部分；
    被告梁家俊（僅下手部分，首謀部分因參與程度不同，無從
    成立共同正犯）、葛少軍、游士彥、楊皓軍、張文飛、吳哲
    軒就犯罪事實二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
    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犯行部分；被告林政豪、方政財就犯
    罪事實二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
    上施強暴而在場助勢之犯行部分；被告梁家俊、葛少軍、游
    士彥、楊皓軍、張文飛、吳哲軒、林政豪、方政財就犯罪事
    實二傷害犯行部分，分別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均應論以
    共同正犯。
(四)按犯刑法第150條第2項之規定，乃相對加重條件，並非絕對
    應加重條件，法院應依個案具體情狀，考量當時客觀環境、
    犯罪情節及危險影響程度、被告涉案程度等事項，綜合考量
    是否有加重其刑之必要性。本院審酌被告梁家俊、葛少軍、
    張文飛、吳哲軒雖分別持木劍、鋁棒、木棒下手實施強暴，
    然考量本案犯行聚集之人數固定、並未持續增加而難以控制
    ，且被告梁家俊係持被告方政財原本置於車內之木劍，被告
    葛少軍、張文飛、吳哲軒則係於現場隨手撿拾鋁棒、木棒，
    而非專為下手實施強暴而攜帶兇器，認未加重前之法定刑已
    足以評價被告梁家俊、葛少軍、游士彥、楊皓軍、張文飛、
    吳哲軒、林政豪、方政財本次犯行，是就被告梁家俊、葛少
    軍、游士彥、楊皓軍、張文飛、吳哲軒、林政豪、方政財本
    案所涉妨害秩序犯行，認均無依刑法第150條第2項規定加重
    其刑之必要。
(五)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梁家俊曾有傷害之前案
    紀錄、被告葛少軍前無任何科刑紀錄、被告游士彥曾有妨害
    自由、傷害等前案紀錄、被告楊皓軍前無任何科刑紀錄、被
    告張文飛曾有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之前案紀錄；被告吳哲
    軒曾有公共危險之前案紀錄；被告林政豪曾有妨害秩序、公
    共危險等前案紀錄；被告方政財曾有公共危險之前案紀錄，
    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8份在卷可稽，被告梁家俊
    、葛少軍、游士彥僅因與告訴人白玉明間有糾紛，不循理性
    方式解決，竟以上開言詞恫嚇告訴人白玉明，使告訴人白玉
    明因此心生畏懼；被告梁家俊首謀邀集葛少軍、游士彥、楊
    皓軍、張文飛、吳哲軒於公共場所毆打告訴人薩俊榮、薩俊
    瑋、吳柏文，被告林政豪、方政財則在場助勢，對於社會治
    安顯已造成危險與不安，足見其等法治觀念薄弱，實應予嚴
    厲譴責；兼衡被告梁家俊、葛少軍、游士彥、楊皓軍、張文
    飛、吳哲軒、林政豪、方政財之犯罪動機、目的、手段及所
    生之危害，且迄未與告訴人白玉明、薩俊榮、薩俊瑋、吳柏
    文達成和解或彌補告訴人白玉明、薩俊榮、薩俊瑋、吳柏文
    之損失，其等自陳之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狀況（見其等警詢
    筆錄受詢問欄所示）及犯後態度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
    文所示之刑，並就得易科罰金之罪部分，均諭知易科罰金之
    折算標準。
(六)被告吳哲軒之辯護人雖請求對被告吳哲軒為緩刑之宣告，惟
    按受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之宣告，而有下列情形
    之一，認以暫不執行為適當者，得宣告2年以上5年以下之緩
    刑，其期間自裁判確定之日起算：一、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
    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二、前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
    刑之宣告，執行完畢或赦免後，5年以內未曾因故意犯罪受
    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刑法第74條定有明文。查被告吳
    哲軒前因公共危險案件，經本院於113年8月30日以113年度
    原交簡字第63號判決處有期徒刑3月，該案並於113年9月28
    日確定，已與上開緩刑要件不符，本院自無從為緩刑之宣告
    。
四、沒收
　　按供犯罪所用、犯罪預備之物或犯罪所生之物，屬於犯罪行
    為人者，得沒收之。但有特別規定者，依其規定，刑法第38
    條第2項定有明文。未扣案之木劍、鋁棒、木棒，雖係供被
    告梁家俊、葛少軍、張文飛、吳哲軒犯罪所用之物，惟係被
    告方政財所有或隨手拾得，均非被告梁家俊、葛少軍、張文
    飛、吳哲軒所有之物，業據被告梁家俊、葛少軍、張文飛、
    吳哲軒陳明在卷(見本院卷第321-322頁)，且無證據證明係
    犯罪行為人以外之自然人、法人或非法人團體無正當理由而
    提供給被告梁家俊、葛少軍、張文飛、吳哲軒使用，爰不予
    宣告沒收。至本案另扣得其餘之扣案物，並無證據顯示與本
    案犯罪有何相關，又均非屬依法應義務沒收之物，均不予沒
    收，附此敘明。
貳、不另為無罪部分
一、起訴意旨雖另以：被告梁家俊、葛少軍、游士彥於犯罪事實
    一所載時、地，共同基於恐嚇之犯意聯絡，見告訴人白玉明
    久未出門，告訴人陳湘軍恰巧出門，遂上前圍住告訴人陳湘
    軍，並持不明金屬刀械工具放置於告訴人陳湘軍之脖子上，
    向屋內之告訴人白玉明喊話命其出門，以此等方式恐嚇告訴
    人陳湘軍，使告訴人陳湘軍心生畏懼而致生危害於其安全。
    而認被告梁家俊、葛少軍、游士彥此部分犯行亦涉犯刑法第
    305條之恐嚇危害安全罪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刑
    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定有明文。次按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
    ，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
    或擬制之方法為裁判之基礎；又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
    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
    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最高法
    院40年台上字第86號、30年上字第816號判決參照）。再所
    謂「積極證據足以為不利被告事實之認定」，係指據為訴訟
    上證明之全盤證據資料，在客觀上已達於通常一般人均不致
    於有所懷疑，而得確信被告確曾犯罪之程度，若未達此一程
    度，而有合理懷疑之存在時，即無從為有罪之確信（最高法
    院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參照）。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梁家俊、葛少軍、游士彥涉有上揭犯行，無
    非以被告梁家俊、葛少軍、游士彥於警詢、檢察官訊問時之
    供述、告訴人即證人陳湘軍於警詢時、證人白玉明於警詢時
    、證人白美琴於警詢及檢察官訊問時之證述等為其主要論據
    。訊據被告梁家俊、葛少軍、游士彥固坦承有於犯罪事實欄
    一所示時間至告訴人白玉明之住處前，並有遇到告訴人陳湘
    軍等情不諱，然堅詞否認有何恐嚇告訴人陳湘軍犯行，被告
    梁家俊辯稱：我只有跟白玉明講話，我沒有跟陳湘軍講話。
    我也沒有攔住陳湘軍，也沒有叫陳湘軍去找白玉明等語；辯
    護人則為被告梁家俊辯稱：告訴人白玉明在警詢時已明白陳
    述並無人持有兇器，且依證人白美琴住處之距離，亦難見聞
    案發當時之情況。被告葛少軍辯稱：我沒有拿刀，也沒有恐
    嚇陳湘軍，陳湘軍還有拿酒給我喝。我只有跟陳湘軍聊天，
    聊他酒駕要進去關的事情等語；辯護人則為被告葛少軍辯護
    稱：證人白玉琴僅稱被告葛少軍手上握有東西，但看不清楚
    是什麼，且告訴人陳湘軍所述與其他證人情節不符，而被告
    葛少軍手握啤酒，實難再以長刀架住告訴人陳湘軍之脖頸等
    語。被告游士彥辯稱：我那天只是在旁邊喝酒，我沒有跟陳
    湘軍講話等語。
四、經查：告訴人陳湘軍雖於警詢時證稱：當時我從金岳籃球場
    回妹夫(即告訴人白玉明)家，看到被告葛少軍、游士彥、梁
    家俊等人駕駛一部車停在我妹夫家前面，當時我妹夫正要出
    去買東西，待我妹夫出去後，被告葛少軍、游士彥，梁家俊
    等人就把我拉到馬路旁邊說有事情跟我講一些事情，不久後
    被告葛少軍就從車上拿出一把疑似長刀往我右側脖子架住，
    然後我妹夫白玉明就從南澳直接進到屋内，被告葛少軍、游
    士彥、梁家俊等人叫我叫白玉明出來外面，說如果不出來我
    就針對你，然後被告葛少軍、游士彥、梁家俊就叫我進去家
    裡面叫白玉明出來，我就趁進去叫我妹夫這個時候跑到屋內
    躲起來，就叫我表妹報警處理等警方前來等語(見他卷第31-
    31【背面】頁)。然證人白美琴於本院審理時具結證稱：葛
    少軍手上拿什麼東西我看不清楚。因為我是站在我家外面，
    是從高處往低處看，因為有路燈影響，所以當時我看不清楚
    葛少軍手上拿什麼東西，也看不清楚是左手還是右手拿等語
    (見本院卷二第151頁)。證人白玉明亦於本院審理時具結證
    稱：我先出去，陳湘軍那時在我家房間。我被老婆拉進來後
    ，陳湘軍被他們叫出去，陳湘軍跟他們談了之後，也被我老
    婆叫進來。但是陳湘軍出去外面跟被告發生何事，我不知道
    ，因為我當時我跟我太太在家裡比較裡面的地方，我沒看到
    。陳湘軍說他有被人拿東西架住脖子，但是沒有說拿何東西
    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54-155頁)。則證人白美琴無法確認被
    告葛少軍是否確實持有刀械，又倘若被告葛少軍確實持有長
    刀，告訴人白玉明既有與被告葛少軍、游士彥、梁家俊對話
    ，亦應有見到該長刀，然告訴人白玉明於警詢、檢察官訊問
    及本院審理時，均未敘及有與其配偶見到被告葛少軍、游士
    彥、梁家俊等人持有長刀，告訴人陳湘軍亦僅向告訴人白玉
    明稱有東西架住脖子，故除告訴人陳湘軍之單一指述外，無
    其他積極證據足以補強證詞，難認被告梁家俊、葛少軍、游
    士彥確有上開犯行。
五、綜上所述，檢察官所舉上開之證據均無法證明被告梁家俊、
    葛少軍、游士彥有恐嚇告訴人陳湘軍之犯行，依現有事證，
    尚無法使本院形成被告梁家俊、葛少軍、游士彥犯行之有罪
    心證，本件檢察官起訴所憑之證據，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
    均尚未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可得確信，而無合理之懷疑存在
    之程度，此部分本應諭知無罪，惟公訴意旨認此部分與被告
    梁家俊、葛少軍、游士彥上開犯罪事實一之犯行有想像競合
    之裁判上一罪關係，爰不另為無罪之諭知。
叁、公訴不受理部分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葛少軍、游士彥於112年4月17日16時許
    ，在宜蘭縣○○鄉○○路00號前，因故與告訴人田鉦曜發生口角
    ，被告葛少軍、游士彥竟共同基於傷害之犯意聯絡，徒手毆
    打告訴人田鉦曜，致告訴人田鉦曜受有左臉撕裂傷、頭部挫
    傷、胸壁挫傷等傷害。因認被告葛少軍、游士彥所為，係涉
    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過失傷害罪嫌等語。
二、按告訴乃論之罪，告訴人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得撤回其告訴
    ，告訴經撤回者，法院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
    238條第1項、第303條第3款分別定有明文。
三、經查，本件告訴人田鉦曜告訴被告葛少軍、游士彥涉嫌傷害
    案件，公訴人認被告葛少軍、游士彥係涉犯刑法第277條第1
    項之傷害罪，依同法第287條前段之規定，須告訴乃論。茲
    因被告葛少軍、游士彥業與告訴人田鉦曜達成和解，告訴人
    田鉦曜並具狀撤回本件告訴，有刑事撤回告訴狀1份在卷可
    稽(見本院卷一第381頁)，依照首開規定及說明，就此部分
    為諭知不受理之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3條第3款、
第307條，刑法第28條、第150條第1項、第2項第1款、第277條第
1項、第305條、第55條、第41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蔡豐宇提起公訴；檢察官林愷橙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4　　日
（本案原定於113年10月2日14時30分宣判，因該日颱風停止上班
，故延後至開始上班首日宣判）
                  刑事第五庭審判長法　官 劉致欽　       
                   
　　　　　　　　　　　　　　　　　法  官 李蕙伶
                                  法  官 劉芝毓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二十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蘇信帆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4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150條
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施強暴脅迫者，
在場助勢之人，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萬元以下罰金；
首謀及下手實施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一、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或其他危險物品犯之。
二、因而致生公眾或交通往來之危險。
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
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
；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305條
以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事恐嚇他人，致生危害
於安全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原訴字第2號
公  訴  人  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梁家俊



選任辯護人  包漢銘律師(法律扶助)
被      告  葛少軍


選任辯護人  吳偉豪律師(法律扶助)
被      告  游士彥


            楊皓軍


選任辯護人  黃郁舜律師(法律扶助)
被      告  張文飛



選任辯護人  林詠御律師(法律扶助)
被      告  吳哲軒


選任辯護人  歐瓊心律師(法律扶助)
被      告  林政豪


選任辯護人  楊德海律師(法律扶助)
被      告  方政財


選任辯護人  程昱菁律師(法律扶助)
上列被告因妨害秩序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3779、9581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梁家俊犯恐嚇危害安全罪，處拘役肆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又犯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首謀及下手實施強暴罪，處有期徒刑柒月。
葛少軍犯恐嚇危害安全罪，處拘役肆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又犯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游士彥犯恐嚇危害安全罪，處拘役肆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又犯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楊皓軍犯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張文飛犯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吳哲軒犯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林政豪犯共同傷害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方政財犯共同傷害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葛少軍、游士彥其餘被訴傷害部分公訴不受理。
    犯罪事實
一、梁家俊、葛少軍、游士彥等人前因與白玉明產生糾紛，竟共同基於恐嚇危害安全之犯意聯絡，於民國112年3月18日21時許，一同前往白玉明位於宜蘭縣○○鄉○○路00號住處前，向屋內之白玉明喊話命其出門，並於過程中稱：「以後見一次打一次」等語，以此方式恐嚇白玉明，使白玉明心生畏懼而致生危害於其安全。
二、梁家俊前因與薩俊榮互有嫌隙，竟基於傷害、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首謀及下手實施強暴罪之犯意，於112年4月30日16時許，分別透過電話等各種管道，邀約集葛少軍、楊皓軍、張文飛、游志龍(由本院另行審結)、吳哲軒、林政豪、方政財、游士彥等人，渠等明知梁家俊係為與他人理論，勢必發生受傷之結果，且在公共場所群聚三人以上發生衝突，顯會造成公眾或他人恐懼不安，葛少軍、游士彥、楊皓軍、張文飛、吳哲軒共同基於傷害、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之犯意聯絡；林政豪、方政財共同基於傷害、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在場助勢罪之犯意聯絡，由方政財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搭載葛少軍、楊皓軍、游士彥等人；游志龍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搭載梁家俊、張文飛、林政豪、吳哲軒等人，共同前往宜蘭縣南澳鄉東岳路61與71巷口附近，見到薩俊榮、薩俊瑋及吳柏文後，眾人隨即下車並分別由梁家俊、葛少軍、張文飛、吳哲軒分別持客觀上足供兇器使用之木劍、鋁棒、木棒，游士彥、楊皓軍以徒手方式，一同追打薩俊榮、薩俊瑋及吳柏文，致薩俊榮因此受有腦震盪、前額撕裂傷、左手背擦挫傷、左膝擦挫傷等傷害；致薩俊瑋受有右側小腿挫傷、右側膝部挫傷、右側手部挫傷等傷害；吳柏文受有頭部外傷併頭皮多處刀割傷、左手、右下背及雙下肢多處挫傷併擦傷等傷害，林政豪、方政財則在場助勢，其等即共同以此方式妨害公共秩序及公眾安寧。
三、案經白玉明、薩俊榮、薩俊瑋、吳柏文訴由宜蘭縣政府警察局蘇澳分局報告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有罪部分
一、證據能力之說明：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定有明文。經查，證人即白玉明、白美琴、陳湘軍於警詢時之陳述，係屬被告葛少軍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證人即陳湘軍於警詢時之陳述，係屬被告梁家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被告葛少軍、梁家俊及渠等辯護人分別於本院準備程序中均否認上開證人前開陳述之證據能力，復查無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至第159條之5例外得為證據之情形，依上開法條規定，證人白玉明、白美琴、陳湘軍於警詢中之陳述，對被告葛少軍無證據能力；證人陳湘軍於警詢中之陳述，對被告梁家俊無證據能力。
(二)復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甚明。查本判決除上述無證據能力之部分外，以下所引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書面或言詞陳述，雖屬傳聞證據，惟檢察官、被告梁家俊、葛少軍、游士彥、楊皓軍、張文飛、吳哲軒、林政豪、方政財及渠等辯護人對各該證據能力均不爭執(見本院卷一第222、290頁、本院卷二第306頁)，且至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聲明異議，本院審酌上開證據方法於製作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應認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
(三)至本案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無證據證明係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亦無證據證明有何偽造、變造之情事，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之反面解釋，自應認均具有證據能力，得作為證據，合先敘明。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一)犯罪事實一部分
　⒈訊據被告梁家俊、葛少軍、游士彥固坦承有於犯罪事實欄一所示時間至告訴人白玉明之住處前等情不諱，惟矢口否認有何恐嚇之犯行，被告梁家俊辯稱：我們只有叫陳湘軍叫白玉明出來，我只是想要找白玉明出來釐清等語；辯護人則為被告梁家俊辯護稱：從地圖可知，證人白玉琴家與告訴人白玉明家距離50公尺，難以看到現場事實或聽聞聲音。又所謂「見一次打一次」部分，僅有告訴人白玉明指述而無其他補強證據，應為無罪之諭知等語。被告葛少軍辯稱：我只有叫白玉明出來好好講。我只有跟陳湘軍聊天，聊他酒駕要進去關的事情等語；辯護人則為被告葛少軍辯護稱：誠如被告葛少軍所說，如果真的要恐嚇的話，直接到屋子裡面去抓人就好，無須在門口叫囂，此部分並無證據足以認定被告葛少軍有恐嚇犯行等語。被告游士彥辯稱：我那天只是在旁邊喝酒，我沒有跟陳湘軍講話，只有白玉明有問我事情，我有回答他等語。
　⒉惟查：
　⑴被告梁家俊、葛少軍、游士彥有於犯罪事實欄一所示時間至告訴人白玉明之住處前等情，業據被告梁家俊、葛少軍、游士彥供承不諱，並經證人即告訴人白玉明於本院審理時、證人白美琴於檢察官訊問及本院審理時證述明確，並有白玉明妻子手機畫面譯文等證據附卷可佐，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⑵證人即告訴人白玉明於本院審理時具結證稱：112年3月18日被告梁家俊、葛少軍、游士彥有到我家去找，但我不知道他們為何來找我，我跟他們講得口氣比較衝動的時候，我太太就出來把我拉到家裡面去，後來我們就在家裡面，他們在我家外面叫囂。他們一直叫我出來，也有聽到他們說我不出來就「見一次打一次」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53-154頁)，核與證人白美琴於檢察官及本院審理時均具結證稱確實有聽到被告梁家俊、葛少軍、游士彥大叫白玉明「出來」、「見一次打一次」等語相符(見他卷第150頁、本院卷二第151-152頁)，可見被告梁家俊、葛少軍、游士彥確實有向告訴人白玉明恫稱「見一次打一次」等語。且依告訴人白玉明妻子鄭郁潔手機畫面譯文，鄭郁潔多次向被告梁家俊、葛少軍、游士彥表示「可以不要這樣子嗎 我家裡有小朋友欸」、「你們為什麼要這樣子勒 我們家裡有小孩還有老人 我奶奶也在睡覺欸」、「我現在懷孕欸 我會被你們嚇到 你們沒有必要這樣大吼大叫嗎 為什麼要把我老公攔在那邊」等語(見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9581號卷第172頁)，益徵被告梁家俊、葛少軍、游士彥於案發當時的確有於現場叫囂，現場非單純釐清事情或聊天之情境，則證人白玉明、白美琴之證詞應屬可採，被告梁家俊、葛少軍、游士彥所為自應構成恐嚇犯行。
　⑶被告梁家俊、葛少軍、游士彥及渠等辯護人雖以前詞置辯，而證人即被告葛少軍雖於本院審理時具結證稱並未聽到有人在講「你不出來，我見一次就打你一次」，然證人葛少軍亦為同案被告且否認犯行，其證述內容可能隱匿自身犯行，尚難為被告梁家俊、葛少軍、游士彥有利之認定。又證人白美琴於本院審理時雖證稱其住處距告訴人白玉明住處大約5、6公尺，而實際距離約為50公尺，然距離之遠近非有正式測量，一般人之體感距離本可能有所落差，參以案發當時時間為夜間21時，則被告梁家俊、葛少軍、游士彥大聲叫囂，縱使證人白美琴住處距告訴人白玉明住處約為50公尺，仍有聽聞被告梁家俊、葛少軍、游士彥叫囂內容之可能性，自難僅憑證人白美琴對於距離陳述之偏誤，而否認其證述之可信性。另鄭郁潔雖未錄攝到被告梁家俊、葛少軍、游士彥向告訴人白玉明恫稱「見一次打一次」之情，然被告梁家俊、葛少軍、游士彥係突至告訴人白玉明住處外叫囂，自難期待鄭郁潔隨時準備以手機攝錄，故縱未有被告梁家俊、葛少軍、游士彥向告訴人白玉明恫稱「見一次打一次」之相關影像，亦與常理無違，亦無從據此為被告梁家俊、葛少軍、游士彥有利之認定。
  ⒊綜上，被告梁家俊、葛少軍、游士彥所辯均不足採信，本件事證明確，被告梁家俊、葛少軍、游士彥犯行堪予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二)犯罪事實二部分
　　上揭犯罪事實二部分，業據被告梁家俊、葛少軍、游士彥、楊皓軍、張文飛、吳哲軒、林政豪、方政財於本院審理時均坦承不諱，核與證人即告訴人薩俊榮、薩俊瑋、吳柏文於警詢時指述之情節相符，並有醫療財團法人羅許基金會羅東博愛醫院診斷證明書2份、車輛詳細資料報表、臺北榮民總醫院蘇澳分院診斷證明書各1份、監視器錄影擷取畫面9張、通訊軟體對話紀錄截圖4張在卷可稽，足認被告梁家俊、葛少軍、游士彥、楊皓軍、張文飛、吳哲軒、林政豪、方政財任意性之自白與事實相符，可以採信。是本件事證明確，被告梁家俊、葛少軍、游士彥、楊皓軍、張文飛、吳哲軒、林政豪、方政財犯行堪予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一)核被告梁家俊、葛少軍、游士彥就犯罪事實一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05條之恐嚇危害安全罪；被告梁家俊就犯罪事實二所為，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同法第150條第2項第1款、第1項後段之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首謀及下手實施強暴罪；葛少軍、楊皓軍、張文飛、吳哲軒就犯罪事實二所為，均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同法第150條第2項第1款、第1項後段之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被告林政豪、方政財就犯罪事實二所為，均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同法第150條第2項第1款、第1項前段之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施強暴在場助勢罪。公訴意旨雖認被告林政豪、方政財涉犯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然觀諸被告林政豪、方政財、同案被告梁家俊、葛少軍、游士彥、楊皓軍、張文飛、吳哲軒、證人即告訴人薩俊榮、薩俊瑋、吳柏文所述及監視器錄影擷取畫面，均未見被告林政豪、方政財於案發現場下手實施強暴行為，又因刑法第150條第1項既已依個人參與犯罪態樣之不同，分為首謀、下手實施或在場助勢之人，而異其刑罰，若行為人並非下手實施之人，自無從以「下手實施」加以論處，惟首謀、在場助勢及下手實施之罪名均規定在同一條項，且因基礎事實同一，並經本院當庭諭知被告林政豪、方政財可能構成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施強暴在場助勢罪(見本院卷二第306頁)，無礙被告林政豪、方政財防禦權之行使，自均無庸變更起訴法條。
(二)被告梁家俊、葛少軍、游士彥、楊皓軍、張文飛、吳哲軒均以一行為觸犯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首謀及下手實施強暴、下手實施強暴罪、傷害罪，為想像競合犯，依刑法第55條規定，分別從一重論以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首謀及下手實施強暴罪、下手實施強暴罪；被告林政豪、方政財均以一行為觸犯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施強暴在場助勢罪、傷害罪，為想像競合犯，依刑法第55條規定，均從一重論以傷害罪。
(三)被告梁家俊、葛少軍、游士彥就犯罪事實一恐嚇犯行部分；被告梁家俊（僅下手部分，首謀部分因參與程度不同，無從成立共同正犯）、葛少軍、游士彥、楊皓軍、張文飛、吳哲軒就犯罪事實二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犯行部分；被告林政豪、方政財就犯罪事實二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施強暴而在場助勢之犯行部分；被告梁家俊、葛少軍、游士彥、楊皓軍、張文飛、吳哲軒、林政豪、方政財就犯罪事實二傷害犯行部分，分別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均應論以共同正犯。
(四)按犯刑法第150條第2項之規定，乃相對加重條件，並非絕對應加重條件，法院應依個案具體情狀，考量當時客觀環境、犯罪情節及危險影響程度、被告涉案程度等事項，綜合考量是否有加重其刑之必要性。本院審酌被告梁家俊、葛少軍、張文飛、吳哲軒雖分別持木劍、鋁棒、木棒下手實施強暴，然考量本案犯行聚集之人數固定、並未持續增加而難以控制，且被告梁家俊係持被告方政財原本置於車內之木劍，被告葛少軍、張文飛、吳哲軒則係於現場隨手撿拾鋁棒、木棒，而非專為下手實施強暴而攜帶兇器，認未加重前之法定刑已足以評價被告梁家俊、葛少軍、游士彥、楊皓軍、張文飛、吳哲軒、林政豪、方政財本次犯行，是就被告梁家俊、葛少軍、游士彥、楊皓軍、張文飛、吳哲軒、林政豪、方政財本案所涉妨害秩序犯行，認均無依刑法第150條第2項規定加重其刑之必要。
(五)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梁家俊曾有傷害之前案紀錄、被告葛少軍前無任何科刑紀錄、被告游士彥曾有妨害自由、傷害等前案紀錄、被告楊皓軍前無任何科刑紀錄、被告張文飛曾有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之前案紀錄；被告吳哲軒曾有公共危險之前案紀錄；被告林政豪曾有妨害秩序、公共危險等前案紀錄；被告方政財曾有公共危險之前案紀錄，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8份在卷可稽，被告梁家俊、葛少軍、游士彥僅因與告訴人白玉明間有糾紛，不循理性方式解決，竟以上開言詞恫嚇告訴人白玉明，使告訴人白玉明因此心生畏懼；被告梁家俊首謀邀集葛少軍、游士彥、楊皓軍、張文飛、吳哲軒於公共場所毆打告訴人薩俊榮、薩俊瑋、吳柏文，被告林政豪、方政財則在場助勢，對於社會治安顯已造成危險與不安，足見其等法治觀念薄弱，實應予嚴厲譴責；兼衡被告梁家俊、葛少軍、游士彥、楊皓軍、張文飛、吳哲軒、林政豪、方政財之犯罪動機、目的、手段及所生之危害，且迄未與告訴人白玉明、薩俊榮、薩俊瑋、吳柏文達成和解或彌補告訴人白玉明、薩俊榮、薩俊瑋、吳柏文之損失，其等自陳之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狀況（見其等警詢筆錄受詢問欄所示）及犯後態度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就得易科罰金之罪部分，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六)被告吳哲軒之辯護人雖請求對被告吳哲軒為緩刑之宣告，惟按受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之宣告，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認以暫不執行為適當者，得宣告2年以上5年以下之緩刑，其期間自裁判確定之日起算：一、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二、前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執行完畢或赦免後，5年以內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刑法第74條定有明文。查被告吳哲軒前因公共危險案件，經本院於113年8月30日以113年度原交簡字第63號判決處有期徒刑3月，該案並於113年9月28日確定，已與上開緩刑要件不符，本院自無從為緩刑之宣告。
四、沒收
　　按供犯罪所用、犯罪預備之物或犯罪所生之物，屬於犯罪行為人者，得沒收之。但有特別規定者，依其規定，刑法第38條第2項定有明文。未扣案之木劍、鋁棒、木棒，雖係供被告梁家俊、葛少軍、張文飛、吳哲軒犯罪所用之物，惟係被告方政財所有或隨手拾得，均非被告梁家俊、葛少軍、張文飛、吳哲軒所有之物，業據被告梁家俊、葛少軍、張文飛、吳哲軒陳明在卷(見本院卷第321-322頁)，且無證據證明係犯罪行為人以外之自然人、法人或非法人團體無正當理由而提供給被告梁家俊、葛少軍、張文飛、吳哲軒使用，爰不予宣告沒收。至本案另扣得其餘之扣案物，並無證據顯示與本案犯罪有何相關，又均非屬依法應義務沒收之物，均不予沒收，附此敘明。
貳、不另為無罪部分
一、起訴意旨雖另以：被告梁家俊、葛少軍、游士彥於犯罪事實一所載時、地，共同基於恐嚇之犯意聯絡，見告訴人白玉明久未出門，告訴人陳湘軍恰巧出門，遂上前圍住告訴人陳湘軍，並持不明金屬刀械工具放置於告訴人陳湘軍之脖子上，向屋內之告訴人白玉明喊話命其出門，以此等方式恐嚇告訴人陳湘軍，使告訴人陳湘軍心生畏懼而致生危害於其安全。而認被告梁家俊、葛少軍、游士彥此部分犯行亦涉犯刑法第305條之恐嚇危害安全罪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定有明文。次按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為裁判之基礎；又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最高法院40年台上字第86號、30年上字第816號判決參照）。再所謂「積極證據足以為不利被告事實之認定」，係指據為訴訟上證明之全盤證據資料，在客觀上已達於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於有所懷疑，而得確信被告確曾犯罪之程度，若未達此一程度，而有合理懷疑之存在時，即無從為有罪之確信（最高法院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參照）。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梁家俊、葛少軍、游士彥涉有上揭犯行，無非以被告梁家俊、葛少軍、游士彥於警詢、檢察官訊問時之供述、告訴人即證人陳湘軍於警詢時、證人白玉明於警詢時、證人白美琴於警詢及檢察官訊問時之證述等為其主要論據。訊據被告梁家俊、葛少軍、游士彥固坦承有於犯罪事實欄一所示時間至告訴人白玉明之住處前，並有遇到告訴人陳湘軍等情不諱，然堅詞否認有何恐嚇告訴人陳湘軍犯行，被告梁家俊辯稱：我只有跟白玉明講話，我沒有跟陳湘軍講話。我也沒有攔住陳湘軍，也沒有叫陳湘軍去找白玉明等語；辯護人則為被告梁家俊辯稱：告訴人白玉明在警詢時已明白陳述並無人持有兇器，且依證人白美琴住處之距離，亦難見聞案發當時之情況。被告葛少軍辯稱：我沒有拿刀，也沒有恐嚇陳湘軍，陳湘軍還有拿酒給我喝。我只有跟陳湘軍聊天，聊他酒駕要進去關的事情等語；辯護人則為被告葛少軍辯護稱：證人白玉琴僅稱被告葛少軍手上握有東西，但看不清楚是什麼，且告訴人陳湘軍所述與其他證人情節不符，而被告葛少軍手握啤酒，實難再以長刀架住告訴人陳湘軍之脖頸等語。被告游士彥辯稱：我那天只是在旁邊喝酒，我沒有跟陳湘軍講話等語。
四、經查：告訴人陳湘軍雖於警詢時證稱：當時我從金岳籃球場回妹夫(即告訴人白玉明)家，看到被告葛少軍、游士彥、梁家俊等人駕駛一部車停在我妹夫家前面，當時我妹夫正要出去買東西，待我妹夫出去後，被告葛少軍、游士彥，梁家俊等人就把我拉到馬路旁邊說有事情跟我講一些事情，不久後被告葛少軍就從車上拿出一把疑似長刀往我右側脖子架住，然後我妹夫白玉明就從南澳直接進到屋内，被告葛少軍、游士彥、梁家俊等人叫我叫白玉明出來外面，說如果不出來我就針對你，然後被告葛少軍、游士彥、梁家俊就叫我進去家裡面叫白玉明出來，我就趁進去叫我妹夫這個時候跑到屋內躲起來，就叫我表妹報警處理等警方前來等語(見他卷第31-31【背面】頁)。然證人白美琴於本院審理時具結證稱：葛少軍手上拿什麼東西我看不清楚。因為我是站在我家外面，是從高處往低處看，因為有路燈影響，所以當時我看不清楚葛少軍手上拿什麼東西，也看不清楚是左手還是右手拿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51頁)。證人白玉明亦於本院審理時具結證稱：我先出去，陳湘軍那時在我家房間。我被老婆拉進來後，陳湘軍被他們叫出去，陳湘軍跟他們談了之後，也被我老婆叫進來。但是陳湘軍出去外面跟被告發生何事，我不知道，因為我當時我跟我太太在家裡比較裡面的地方，我沒看到。陳湘軍說他有被人拿東西架住脖子，但是沒有說拿何東西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54-155頁)。則證人白美琴無法確認被告葛少軍是否確實持有刀械，又倘若被告葛少軍確實持有長刀，告訴人白玉明既有與被告葛少軍、游士彥、梁家俊對話，亦應有見到該長刀，然告訴人白玉明於警詢、檢察官訊問及本院審理時，均未敘及有與其配偶見到被告葛少軍、游士彥、梁家俊等人持有長刀，告訴人陳湘軍亦僅向告訴人白玉明稱有東西架住脖子，故除告訴人陳湘軍之單一指述外，無其他積極證據足以補強證詞，難認被告梁家俊、葛少軍、游士彥確有上開犯行。
五、綜上所述，檢察官所舉上開之證據均無法證明被告梁家俊、葛少軍、游士彥有恐嚇告訴人陳湘軍之犯行，依現有事證，尚無法使本院形成被告梁家俊、葛少軍、游士彥犯行之有罪心證，本件檢察官起訴所憑之證據，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均尚未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可得確信，而無合理之懷疑存在之程度，此部分本應諭知無罪，惟公訴意旨認此部分與被告梁家俊、葛少軍、游士彥上開犯罪事實一之犯行有想像競合之裁判上一罪關係，爰不另為無罪之諭知。
叁、公訴不受理部分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葛少軍、游士彥於112年4月17日16時許，在宜蘭縣○○鄉○○路00號前，因故與告訴人田鉦曜發生口角，被告葛少軍、游士彥竟共同基於傷害之犯意聯絡，徒手毆打告訴人田鉦曜，致告訴人田鉦曜受有左臉撕裂傷、頭部挫傷、胸壁挫傷等傷害。因認被告葛少軍、游士彥所為，係涉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過失傷害罪嫌等語。
二、按告訴乃論之罪，告訴人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得撤回其告訴，告訴經撤回者，法院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238條第1項、第303條第3款分別定有明文。
三、經查，本件告訴人田鉦曜告訴被告葛少軍、游士彥涉嫌傷害案件，公訴人認被告葛少軍、游士彥係涉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依同法第287條前段之規定，須告訴乃論。茲因被告葛少軍、游士彥業與告訴人田鉦曜達成和解，告訴人田鉦曜並具狀撤回本件告訴，有刑事撤回告訴狀1份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381頁)，依照首開規定及說明，就此部分為諭知不受理之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3條第3款、第307條，刑法第28條、第150條第1項、第2項第1款、第277條第1項、第305條、第55條、第41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蔡豐宇提起公訴；檢察官林愷橙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4　　日
（本案原定於113年10月2日14時30分宣判，因該日颱風停止上班，故延後至開始上班首日宣判）
                  刑事第五庭審判長法　官 劉致欽　        
　　　　　　　　　　　　　　　　　法  官 李蕙伶
                                  法  官 劉芝毓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二十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蘇信帆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4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150條
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施強暴脅迫者，在場助勢之人，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萬元以下罰金；首謀及下手實施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一、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或其他危險物品犯之。
二、因而致生公眾或交通往來之危險。
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305條
以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事恐嚇他人，致生危害於安全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